
本次标的转让，经委托方同意由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采用网络竞价确定受让方。现发布竞价须知如下：

第一条 本须知是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本

场报价活动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文件

参与网络竞价的意向受让方在办理报价登记手续前均已

对标的公告中各项内容知悉，并仔细阅读此须知且同意其中

的各项条款和要求，同时也确定已仔细阅读《E 交易平台电

子竞价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同意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

求。

参与网络竞价前，意向受让方须按照《e 交易电子平台-

产权交易操作指南》自行登录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官网（http://www.xjcq.net.cn）进行会员注册。

意向受让方应保持自身报价行为的独立性、严肃性，共

同避免和抵制相互操纵、相互串通、恶意抬压价格等不良行

为。

第二条 网络竞价的组织方式

1.网络竞价会

新疆产权交易所在信息披露公告期满后的某个时点通过

网络竞价系统组织网络竞价会，竞买人在规定时点登录网络



竞价系统进行一次或多次报价，系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确定最终有效报价者为买受人。

2.网络动态报价

新疆产权交易所在项目信息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的某个

时间段内通过网络竞价系统组织网络动态竞价，竞买人在此

时间段内可随时登录网络竞价系统进行一次或多次报价，系

统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有效报价者为买

受人。

在网络竞价会或网络动态报价中可灵活选择不同的报价

方式。

第三条 意向受让登记

参与网络竞价的意向受让方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登

录 新 疆 产 权 交 易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官 网

（http://www.xjcq.net.cn）按照《e 交易电子平台-产权交

易操作指南》的操作说明，通过该网站“会员登录”进行意

向受让登记。

第四条 网络竞价流程如下：

1.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将向取得报价资格的意

向受让方发送竞价用户名及密码或登录会员界面，点击“我

的报名”，自行操作。

2.意向受让方在成功缴纳保证金后，方可按照上条所述

用户名通过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竞价登录”



端口或“会员登录”端口登录竞价系统，参与报价。

3.网络竞价活动分为两个报价期，即自由报价期和延时

报价期：

（1）报价开始后，即进入自由报价期，意向受让方可以

对标的充分报价，报价只要不低于当前最高报价且高出部分

构成加价幅度的整数倍即为有效报价。

（2）自由报价期结束后进入延时报价期，一个延时报价

周期内如无人加价，当前的最高出价者即为标的的最终受让

方，报价活动结束；如延时报价周期内有人加价，则以此报

价时间为新的延时报价周期起点，等待新的报价，直至某个

延时报价周期内没有新的有效报价为止，当前最高有效报价

者为标的的受让方，报价活动结束。

第五条 企业产权转让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流程

信息披露公告期满后征集到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严格按照《新疆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股东行使优先

购买权操作细则》执行。

第六条 报价中止、终结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有权暂停服务、中止或终结竞价活动，应及时予以说明。

（1）因不可抗力因素、意外事件、非法网络入侵、服务

器软（硬）件故障、网络故障等导致竞价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2）因操作失误导致起始价、加价幅度、自由竞价阶段



结束时间或延时竞价阶段等设置错误的；

（3）通过 e 交易平台指定终端参与竞价活动时有客户

端出现故障的；

（4）包括但不限于标的权属不符、标的性状改变等原因

而使竞价活动产生争议的；

（5）竞价人不遵守竞价秩序影响正常竞价的；

（6）发现有操纵、垄断、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的；

（7）其他需要中止或终结竞价活动的情形。

中止或终结报价的，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及

时告知交易相关方，同时在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中止竞价

的，待中止事由消除后可重新竞价。因相关方违规造成中止

或终结的，相关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第七条 成交确认

最终受让方应在报价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将签字盖章的

《成交确认单》递送至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条 报价注意事项

1.意向受让方通过系统报价，报价指令未确认前可撤回或

更改，经确认后，不得撤销。

2.意向受让方报价为当前最高报价时，意向受让方仍可对

标的进行报价。

3.最高报价的结果以系统纪录数据为准。报价系统显示

“本次报价结束”时，本次报价活动结束。



第九条 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郑重提醒意向受让

方

1.意向受让方对第三条第 1 款所述用户名安全负责，任

何使用意向受让方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的用户，在报价系统的

一切行为均视为该意向受让方本人的行为，由意向受让方负

责，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通过公共环境参与报价活动的意向受让方应注意帐号安

全，离开终端时应及时退出报价系统。

2.因意向受让方如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新疆产权交

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所填写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手机屏蔽

接收短信而造成无法收到报价用户名及密码的；

（2）报价活动的时间以系统时间为准，由于意向受让方

自身终端设备时间与系统时间不符而导致未按时参与报价

的;

（3）由于自身终端设备和网络异常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

报价的；

（4）未及时关注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网站发布

的相关报价活动信息的；

（5）竞价保证金交纳不及时的；

3.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

因而导致网站服务异常、报价活动中断的，新疆产权交易所



有限责任公司将重新组织竞价，具体情况在公司网站予以公

告。

4.鉴于互联网环境可能存在的延时等不可抗因素，意向

受让方应尽量在自由报价期内充分出价，在延时报价期内及

时出价。

第十条 意向受让方缴纳保证金后即视为已仔细阅读此

竞价须知并同意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

第十一条 本须知解释权属于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

公司。

意向受让方签字（盖章）： 联

系电话：


